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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 同

工程名称 :

工程地点 :

委托单位 :

咨询单位 :

惠州市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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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惠州市殡仪馆 (以下简称委托人)与景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咨询人)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目名称:惠州市殡仪馆遗物焚烧设施设备项目购买结算审核服务
2.服务类别:建设工程的结算审核编制,出具结算审核编制书。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

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王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询人支付

酬金。

六、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七、咨询人指定景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收款

单位,并承诺该分公司将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收款职责。咨询人保证景洋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开具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发票均为合法有效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发票内容真实、准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若因咨
询人或其惠州分公司原因导致发票无效、错误或存在其他法律问题,咨询人应
承担由此给委托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负责及时纠正错误,重新开具正确
的发票。

八、咨询人承诺景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尘H分公司具有履行本合同的

合法资质,且在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提供咨询人对景洋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的书面授权及相关资质材料。咨询人承诺合同由虽

公司履行,咨询人对分公司行为承担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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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签字)

南大道梅湖路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惠州上湖塘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惠州市麦兴路 13号博
美堂大厦第八楼 SO3单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惠州金山湖支行

WK     乓手: 44050171865300002856

邮政编码:51ω 00

电  话:1881们 28“ 8
传  真 :
电子信箱:1119臼 1312@qq。∞m

'哆
 年  ~月

 7日

支行

帐  号 :
邮政编码 :

电  话 :
传  真 :
电子信箱 :

冫‘
'年
 /9月

676958778574

0752ˉ2185244

0752-267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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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委托人”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

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2.“咨询人

”
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方。

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3.“第三人”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4.“ 日”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

件中议定的部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
地方规章。

第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
当不同语言文本发生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咨询人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
询的资质证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
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

第五条 咨询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务、
附加服务和额外服务。
1.“正常服务

”
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

2.“附加服务”是指在 “正常服务”以外,经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服
务 ;
3.“额外服务”是指不属于 “正常服务”和 “附加服务”,但根据合同标

准条件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和二十二条的规定,咨询人应增加的额外工作量。

活动薯窦螽保奢露愆户
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

委托人的义务

为咨霭大窒作鼋篌介鼾霎霹尸
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 ,

第八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
务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
事宜做出书面答复。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负责转达及
资料转送。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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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人的权利

第十一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
下权利 :

1.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
面报告。

2.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
核对或查问。
3.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咨询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如因非咨询
人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    ∷
长合同有效期。                                 -
第十四条 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    |

务,因咨询人的单方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偿。累计赔偿    {
总额不应超过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总额 (除去税金)。              !
第十五条 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     {
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

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委托人的责任                  戈

第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    咱
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八条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

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9

第十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由于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使咨询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致

增加了工作量或持续时间,则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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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委托人。由此增加的工作量视为额外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
时间应当相应延长,并得到额外的酬金。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4日前通知对
方;因变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贵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咨询人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由此而增加的恢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应视为额外服务 ,
有权得到额外的时间和酬金。

未达霞乏嘉F奢合嵩襄素磐黢F同
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协议

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二十四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 ,
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
支付。

第二十五条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
金,自规定支付之日起,应当向咨询人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额按规定
支付期限最后一日银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酬金时间计算。
第二十六条 如果委托人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书中酬金或部分酬金项
目提出异议,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两日内向咨询人发出异议的通知,但委托
人不得拖延其无异议酬金项目的支付。

第二十七条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合同
专用条件约定。

第二十八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合同约定外的外
出考察,经委托人同意,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负责。
第二十九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范围内其费用由咨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
人认可其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咨询人不
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合同争议的解决

瑁淼覃厦嘉雩霜疆最雾多髻畲堇鑫幂票鬈雾贾瞿霪臂鼍曩蕈罢赁镝露严份暑鼗

他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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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三十三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2、 广东省⒛18定额及相关计价办法 ;
3、 广东省及惠州市关于造价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
是指以下服务类别的咨询业务 :

(A类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 ;
(B类 )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竣工结 (决 )算的等造价的编制、审

核 (审计);
(C类 )建设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
(D类 )工程洽商、变更及合同争议的鉴定与索赔 ;
(E类 )编制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及对工程造价进行监控和提供有关工程造价

信息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双方约定的委托人应提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及提供时
间:       ;咨 询人需在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完成结算编制服务 ,

并向委托人提供书面成果报告__份及电子版。
第三十六条 委托人应在 10~日 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

做出书面答复。

第三十七条 咨询人在其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因单方    l
责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酬金比率 (扣除税金)                 |
第三十八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咨询    ‘

人的正常服务酬金 :
1、 咨询费用: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咨询服务费为含税固定包干价 2500。 00

元 (大写:贰仟伍佰元整),该费用包含咨询人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一切费用 ,
咨询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锏灸          灯彘 氵
咨询人知悉委托人的资金来源为财政供给,如因款项审批拨付流程的原因,
导致款项未能按时支付,委托人不承担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给咨询人造成的    F
任何损失。

第三十九条 双方同意用 人民币 支付酬金,按⊥ 汇率计付。          c
第四十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人与咨询    丿

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
不成的,按下列第 (二 )种方式解决 :
(一 )提交 惠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 ;
(二 )依法向委托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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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协议条款 :

第四十一条 违约责任
咨询人应按约定时间向委托人交付成果文件,如未按时交付,则每逾期一

天,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__天 ,委托人有
权解除合同,如因此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有权要求咨询人承担赔偿贵任 ;

如咨询人交付的成果文件不符合要求的,委托人有权要求咨询人进行修改、
重新提交并要求咨询人按合同总金额的~%承 担违约责任;如咨询人重新交
付的成果文件仍不符合要求的,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违约责
任。

第四十二条 知识产权
委托人提供的图纸等相关资料,知识产权归属于委托人,咨询人不得泄露

或未经委托人允许用于履行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否则委托人有权要求咨询
人承担赔偿责任 ;

本合同履行期间产生的成果文件,其知识产权归属于委托人,未经委托人
允许,咨询人不得泄露或用于履行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否则委托人有权要
求咨询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保密
咨询人对委托人提供的图纸等相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委托人允许不

得泄露或作他用,否则委托人有权要求咨询人承担赔偿责任;咨询人的保密义
务不因本合同终止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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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兹有景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选惠州市殡仪馆遗物焚烧设施设各项目

购买结算审核服务,为方便管理以及顺利推进工作,现委托分支机构景洋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全权处理该工程的各项事宜,并由惠州分公司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烦请把咨询服务费直接转入以下账号 :

开户名称 :景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则陡虔劳: 44050171865300002856

授权 F阝位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受委托方 :

|丨 丿VJ:

`
露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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